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进一步完善与金融单位沟通交流机制的通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市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强化政府对金融业的协调服务，为我市金融业营造良

好发展环境，发挥金融业在服务、促进我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

作用，特建立我市与金融单位的沟通交流机制。 

一、建立沟通交流机制的目的意义 

（一）加强信息沟通交流。搭建政府、金融调控和监管部门、

金融企业的信息交流与共享平台，促进金融服务与企业需求的高效

对接，搭建金融业服务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快速通道。 

（二）引导金融业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金融服务。引导和

鼓励银行信贷资金服务本市重大项目建设、基础设施建设、重点行

业、新兴行业发展，降低融资成本，提高融资效率，推进产业结构

优化升级。 

（三）鼓励和支持金融业根据广大中小微企业、“三农”领域等

需求开发金融产品，稳步推进金融创新。积极创造条件，支持金融

业根据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创新金融产品，并先行先试。积极

探索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深度和有效结合的方式，激发金融服务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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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。 

（四）进一步促进金融同业合作，不断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。

研究解决金融业服务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、难点问题。积极

组织在莞金融机构开展业务交流，分享先进服务和管理经验，提升

整个行业的盈利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，营造良好的金融氛围，促进

我市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。 

（五）引导金融企业强化社会责任意识。进一步促进金融业与

我市各类企业的交流与合作，实现合作共赢。创造性地开展金融业

与企业之间的交流活动，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，促进金融与

东莞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。推动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社会责任意识，

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“双丰收”。 

二、建立沟通交流机制的具体方式 

（一）召开金融业支持东莞经济发展恳谈会 

每年召开一次金融业支持东莞经济发展恳谈会。由市政府主要

领导召集，邀请省金融办、人民银行广州分行、省银监局、省证监

局、省保监局及驻粤金融机构的负责同志参加。议题包括：通报东

莞市政府阶段性工作重点、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形势、产业政策、行

业规划和产业结构调整、重大产业项目情况等；经济主管部门向金

融机构介绍东莞企业融资需求；金融机构交流对政府工作的需求和

建议，推介创新产品和服务，发布金融市场信息等；帮助各类金融

机构及时掌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动态，帮助我市企业及时了解金融

产品和服务情况，促进东莞金融业与实体产业协同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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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定期走访上级金融单位 

每年走访金融调控和监管部门、深交所、区域性股权交易机构、

驻莞金融机构的上级机构。通报我市经济、社会、金融发展形势、

工作思路；了解有关金融政策、金融产品、金融服务情况，提出需

有关单位支持的事项；研究需我市支持和配合的事项；研究双方关

注的重点事项。 

（三）建立驻粤、驻莞金融调控和监管部门与市政府及政府金

融工作部门的定期联系机制 

市政府加强与省金融办、人民银行广州分行、省银监局、省证

监局、省保监局的沟通联系，协助和支持中央驻粤金融调控和监管

部门加强对驻莞金融机构及行业自律组织的指导和监管；争取更多

金融创新政策在我市先行先试，推动我市金融业更加有序健康发展。 

市府金融工作局、人民银行东莞市中心支行、东莞银监分局建

立日常协调联动机制，定期、不定期召开工作会议。一是市府金融

工作局加强与人民银行东莞市中心支行、东莞银监分局的沟通与联

系，支持金融管理部门加强行业管理，听取金融管理部门对地方政

府和地方金融发展的意见和建议。及时召开工作会议，分析东莞金

融业发展情况，研究重点问题，制订工作方案并联合推动实施。帮

助金融管理部门与金融机构协调解决重大问题。二是加强金融管理

部门、金融机构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，听取在莞金融机构发

展的需求和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协调落实相关政策。三是加强与金融

业协会的定期联系，借助行业协会的平台和窗口，为在莞金融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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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信息服务。四是加强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沟通交流，为银企合作

创造良好的环境。   

（四）大力推动东莞市政府与金融机构签署战略框架协议，引

导金融资源更多地投入到我市新型城镇化、三重项目、科技创新、

产融结合等领域 

进一步强化政银合作，由市府金融工作局统筹落实市政府与相

关金融机构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，推动合作项目尽快落地。深化经

济管理部门与有关金融机构的合作，促进我市城镇化进程中新兴产

业、特色产业做大做强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。争取更多

金融资源支持，建立市场化的投融资决策和风控机制，为基础设施

建设、三重项目、科技创新、产融结合、三旧改造等提供金融支持。 

（五）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

建立科技、金融、产业融合发展信息共享平台，搭建政府、监

管部门、金融企业信息交流和融资对接机制。金融工作局与金融监

管部门建立起金融运行监测信息共享机制，每月定期交流金融运行

数据，每季度交流经济金融运行分析报告，每年召开一次经济金融

运行监测工作交流会；鼓励促进各金融机构不断丰富和完善服务功

能，及时交流金融创新产品、业务发展动态、政策信息、行业动态

及企业诉求等，实现信息共享；鼓励金融机构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

术及手段，构建金融机构与企业的全方位对接平台。 

（六）建立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处置机制 

市府金融工作局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、维稳、法院、公安等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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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及各镇街的联系沟通，逐步建立与完善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处置

机制。通过建立重大紧急事件应急预案，正确发挥政府在化解处置

金融风险中的作用，积极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形成合力，妥善化解处

置风险；通过每季度相互通报辖内各行业、重点企业的风险情况，

加强对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的信贷风险监测和排查；通过加大力度

打击非法集资，打击逃废债，有效维护金融秩序稳定；通过及时对

地方金融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和督导，防范网络金融等新兴金融业态

风险，指导各银行机构科学信贷投放、理性贷后管理，营造良好金

融生态环境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